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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产权制度的社会关系效应

——来自农民村社交往格局的微观考察

耿鹏鹏 1，罗必良 2①

（1.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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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农村土地及其权益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

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并成为塑造传统村社形态的重要诱因。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采用有序 Probit模型，经验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密度和关系型交

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权稳定性相对不足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高的村社交往频率，一方面，通过筑

牢亲友关系以提升地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非亲友交往频率以强化地权排他能力。进一步的证据

表明，历史遗留的人地矛盾能够形塑农民的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社形态，而人地关系的变动则会动摇地

权稳定性以及相关联的村社交往秩序。此外，由成年男性表达的谈判优势和由体制内就业表达的政治资源，

是农户家庭地权竞争实力的重要力量，并对农民基于地权竞争而开展的村社交往具有替代效应；“乡政”对“村

治”的管制和地权法治化，则将会弱化基于地权排他的关系缔结。笔者强调，中国农民村社交往格局和关系型村

社形态，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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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产权的重要功能在于规范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利界限，形成化解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反应规

则和经济组织的行为秩序，从而构筑具有内在协调性与自我执行性的社会交互关系［1］。其中，产

权的稳定状态决定了社会交互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稳定的产权内含资源配置的权能和利

益，从而成为契约型交易和开放性市场活动的基础要件，而产权稳定性缺位附着的资源控制权不

足和非正式竞争规则往往将生成关系型交易和封闭性活动秩序。由此，产权及其稳定状态成为社

会经济利益关系处置和社会活动运行的重要“观察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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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以农耕文明著称的大国，土地禀赋及农耕活动不仅是维系社会经济稳定、国家长治久

安的重要根基，也是关乎农民生计安全、家庭幸福不可替代的核心内容。因此，稳定地权、保障

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成为当前农村地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线索。然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

村人地关系极为严酷，农地资源的竞争、调整、博弈和再分配在中国农村一度长期存在。可以

说，地权不稳定的制度遗产和生存记忆是与中国农民血脉相连的，也深刻地影响并形塑农民的经

济社会行为逻辑。

农地产权稳定性不足所关联的地权“公共领域”扩大及其租值耗散将诱发两方面的农民行为

响应：第一，就产权竞争性而言，地权不稳定将激发村社成员对产权租值争夺的机会主义冲动。

村社关系网络密度所形成的团体实力决定了家庭在利益争夺中的比较优势，家族势力和亲缘关系

成为攫取地权租值的重要力量［2］。因此，农户通过壮大家庭原生性的竞争力量，构筑以亲友关系

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网络，将形成有益于农户攫利地权竞争享益的格局。第二，就产权排他性而

言，地权模糊及其关联的农民产权弱化往往意味着以家户为单位的地权分配和处置格局缺乏有效

保护而极易遭受侵犯。因此，扩大村域交往半径，获得村庄社会认同，构建非正式的人情秩序以

保护地权成为农民强化产权强度、维护产权安全的理性选择［3］。显然，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

将使得维护地权安全、保护地权利益、强化地权竞争性和排他性成为村社农民地权博弈的核心诉

求和主要内容。重要的是，这也为社会资本、家族、宗亲和“差序格局”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

及其形成的地权保护屏障和行动秩序嵌入农村社会经济交往秩序提供了必要条件。

事实上，中国农村长期被视为是以“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形态，基于血缘、地缘所构建

的关系网络在村社经济交易、社会交往和安全防御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4-5］。在传统农

村社会中，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兼具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农民以农为生且以农为业，

土地及其经营收益承载着一家全年的生计和未来的希望。这也决定了农户生存的安全性和保障性

极易受到地权风险的影响，加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市场发展长期不充分且不完善。

因此，农户往往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强化与亲戚朋友、村社邻里的人情往来，形成隐性契约

关系，缔结基于化解地权风险的隐性承诺，形成非正式的地权保护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6］。

由此，地权稳定性与农民社会交往关系缔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然而，被视为“熟人

社会”的村庄内部依然存在“差序格局”远近亲疏的群体关系。从传统思想的角度看，中国人重

视家族和宗亲，其互助与交易维持于较小范围的家族亲友之间，非同一家族的人难以达成合

作［7］。从地权分配的角度看，农地产权的调整与配置是基于村社存量土地与集体成员数量的平均

分配，面临着农地规模约束且地权边界的不清晰，村社农户之间实际上保持着地权竞争对手的关

系。这意味着，村庄农户之间不仅是地权享益主体，也是地权排他对象。所不同的是，亲友是自

己人，是从一个根上长出来的枝条，亲密的血缘关系可以限制冲突和竞争［8］。而非亲友虽为村社

熟人，但却是地权竞争和排他的潜在主体。不难发现，中国村庄社会内部的交往关系可能具有不

同的内涵，尤其是在地权稳定性缺位引致的地权风险普遍存在的时期，村社交往可能具有对内强

化竞争性、对外强调排他性的隐性契约性质。本文试图从地权稳定性视角考察村社交往秩序、人

情往来格局及其关联的村庄社会形态的变化，并利用 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

据，经验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密度和关系型交易的影响，以期揭示

中国农民交往活动与人情往来关系的制度内涵与产权逻辑。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从农村地权稳定性、农民地权竞争性和农民地权排他性

的视角，以农民亲友圈内交往和非亲友圈外交往的本质差异性为切入点，识别农村社会内部不

同群体交往活动的运行逻辑和基本性质。第二，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亘古未有的巨大变革与转

型，村庄社会形态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演变，本文基于产权经济学理论，从中国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制背景下的地权制度出发，解释中国村庄形态生成、存续与演化的产权逻辑和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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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线索

（一）村庄非正式秩序的产权机理：竞争性秩序和排他性秩序

村庄是农业社会主要的空间载体和活动单元，是具有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的农民群体聚

居所形成的具有非正式秩序和行动规则的关系社会。面对共同威胁和外部侵犯，村庄成员具有帮

扶互助、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特点，但对于不可避免的内部竞争和权利分配，村庄成员既要重

视强化自身力量的竞争性，又要关注防范被侵扰的排他性，使得村庄不同群体之间所缔结的社会

关系网络内含不同的产权机理。

1.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二重性：简要的辨析

村庄形成之初及村社关系网络的构建与运行，最重要的考虑之一是基于安全防御和风险化解

方面的需要［9］。由此，农村地域群体的形成、存续和拓展取决于村庄成员之间共同的生存信念。

费孝通［8］在解读农村社会时将村庄描述为若干“家”联合起来的地域群体，并强调地域群体的

形成取决于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当遭遇自然灾害或外来侵犯威胁时（并非影响单个人而是影响

居住地所有的人），他们将协同行动以保护自己。显然，整个村庄的社会关联是基于外部威胁或

共同利益而展开的，并未涉及村庄内部利益分配和团体性威胁的社会关系网络。事实上，面对共

同威胁和群体利益潜在受损时，村庄形成整体“私”的群体，故有村庄范围内的整体认同和社会

关系网络。但村庄内部的权利分配将村庄细分为多个以“家”为形式的“私”单位，故形成了家

族内部认同与家族外部竞争［10］。基于“私”的范围界定，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实际上可表

达为村社成员之间既相互依存、帮扶互助以维护共同利益、化解外部威胁；又相互竞争、强化排

他性以维护家庭利益、抵御内部遭遇侵犯。中国历来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各异的交往

逻辑。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中重视血缘和家族亲友关系，“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①强调

家族、宗亲之间互助互爱的社会合作理念；另一方面，中国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也难以与家族外

的群体形成高度的信任与合作，“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②虽说是一种理想社会，

但也反映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格局［7］。尤其是当出现村社内部利益分配和竞争时，亲友关

系和非亲友关系呈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

2.地权风险的特殊性

在人均农地极少且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农地产权是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

核心［11］。人地关系严酷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农情使得农地均分往往成为小农克服生存风险、减少

安全威胁的一种集体理性的回应［12］，因此，农地均分的制度基因在中国农村长期得以保留和传

承，农村地权的调整与再分配普遍发生，地权不稳定且农民产权脆弱性问题长期存在。村庄内小

块土地上的个体家庭经营作为整个乡村社会的经济细胞，具有孱弱性、封闭性和分散性的特征，

以家庭为单位的地权分配格局意味着农户难以抵御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地权独立的有限性和地权

边界的模糊性进一步弱化了小农的产权强度和地权排他性［1］。实际上，在以非正式制度安排为资

源配置方式的农村，地权的调整镶嵌在血缘、地缘关系之中，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

制度安排在农地分配和保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3］。

地权稳定性缺位内含的地权风险与自然灾害和外来侵袭等风险具有本质的差别。村庄的土地

禀赋数量和质量具有“固化”特征，地权只有存量而少有增量。村庄内部的农地调整和均分是基

于村庄全部土地在集体成员间的存量分割［14］。这就意味着，村社成员间不仅是土地分配的权利

主体，也是地权博弈的竞争主体。尤其是，地权不稳定所扩大的产权“公共领域”将加剧村社内

① 出自《礼记》。全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② 出自《老子》。全句为“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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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农户间基于攫取租值的机会主义竞争和纠纷。此时，一方面，村社农户的家族势力和亲缘团体

力量对资源分配的角力过程产生影响，且与地权的界定和实施密切相关［15］；另一方面，村落内

部其他家族势力强大的家庭将会成为本户地权遭受外来侵犯的潜在主体，关联自身地权的安全性

和享益性。显然，地权不稳定诱发的农民地权风险实际上是存在于村社内部的利益分配，而非外

部的共同风险，农民内部的社会关系将出现分异，并进一步演化为村社家族、亲友关系与村社其

他家族、非亲友关系之间的博弈、竞争与排他。而村社内部的社会关系也会呈现出内涵差别，即

基于强化地权竞争性的亲友关系维护和基于强化地权排他性的非亲友关系缔结。

（二）地权稳定性与农民行为响应：基于农民交往格局的分析

地权稳定性不足所形塑的村社交往秩序和基本格局既可诠释中国农民团结家族亲友力量以维

系地权安全、优化权利竞争格局的生存策略，也可表达农村社会缔结保护产权的隐性契约以“化

干戈为玉帛”，形成尊重产权的社会认同以维护地权排他性的农民智慧。

1.地权不稳定、强化地权竞争性与农民亲友交往格局

地权不稳定意味着农民产权的弱化和地权风险的加剧，关联农民农事经营的信心和生活预期

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地权不稳定也会诱发村庄内部的地权纠纷、争夺和博弈。村社成员必须通

过村庄自发的行动秩序强化家庭的生存韧性，同时提高对所获地权的有效保护，这种行动秩序更

多地表达为参与主体之间原生性讨价还价的行为能力。事实上，村庄集体土地产权重新界定与分

配达成的平衡往往取决于地权竞争参与主体之间家庭力量的对比。（1）家族、亲友关系网络缔结

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互助互惠、强化安全、共御风险。通过构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存保障

机制和权利享益格局，农户可以有效强化生存韧性，抵御并化解地权风险。由于血缘、亲情关系

的内在维系，使得亲友之间具有团结合作、抱团取暖、共同进退的生存共识并逐渐形成共同制定

并集体遵守的信任格局和交往秩序。村社亲友群体之间通过礼金互赠的形式构筑基于帮扶互助、

互利共赢的“道德经济体”以降低家庭风险［12］。基于防范地权风险的视角，亲友之间人情交往

越多，交往越密切，就意味着保险系数越大，家庭的风险防范能力越强［16］。就约束机制而言，

亲友关系内部往往具有更多的非正式履约机制和可信承诺，群体压力将使得亲友往往要履行“扶

困救弱”的道德义务。（2）当产权模糊或合约不完全时，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获得“剩余权利”

更有效率［17］。并且，产权不稳定意味着所有权的控制权缺乏稳定性，所有者不得不为其本应得

到的权利不断进行斗争和讨价还价［18］，最终演变为农户之间家庭力量的角逐［19］。由村庄社会关

系网络密度所表达的团体力量决定了农户在利益争夺、权利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其中，家族势力

和亲缘关系成为攫取地权租值的重要砝码，人情往来及其关系资本则是争夺地权利益的重要补充

手段。显然，地权不稳定将诱使农户通过构建与家族、亲友之间密切的关系网络以提升个人在地

权博弈、权力竞争中的实力。

2.地权不稳定、强化地权排他性与农民非亲友交往格局

产权“公共领域”的扩大和租值耗散将导致村社农民争夺产权租值的机会主义冲动，农地产

权弱化又意味着农户的土地产权缺乏有效保护而易遭受侵犯。实际上，村庄内亲友之间的地权侵

犯少有发生。因为，亲友间的利益攻讦与侵犯会破坏农户声誉资本，挑战家庭伦理道德底线，并

在通行的伦理道德中遭受惩罚，甚至失去亲友群体这一可靠的社会资本，最终演化为“失道者寡

助”。因此，农民家庭的地权遭受侵犯多源于村庄中的其他家族和非亲友群体。由于非正式的行

动秩序缺乏有效且有约束力的规则对其进行规范和惩戒，地权排他性的对象也主要为村社非亲友

群体。显然，在地权稳定性缺位时期，抵御村内其他家族和非亲友群体的地权侵犯、强化地权排

他性是农民面临的重要困局。（1）防范“公共领域”租值耗散的集体行动将在村社中形成“差序

格局”、互为进退的人情“契约”关系，也造就了宗族、乡族、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方

式，通过约定俗成的基层规则来规范、约束农民的行为。由此，这不仅形成了一套依靠“乡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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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族长治村”“家长治家”的非正式治理模式，而且“家有家法”“族有族规”“乡有乡约”，

进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且高度自治的村社运行体系［1］。这样的一套村社运行体系是依靠村庄权

威制定并对村庄整体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但真正能够发挥作用且化解内部矛盾和纠纷的核心方

式在于家族之间缔结人情契约关系，欠了别人人情就得找机会回礼，循环往复的人情缔结形成

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着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8］。重要的是，人情关系隐性契约的构建实

际上传递着地权不被相互侵犯的可信承诺。（2）获得村庄社会认同是强化农民地权稳定强度的

重要内容之一，构筑非正式的社会行动和村社通行的伦理与道德规范，以形成约定俗成的地权

保护秩序是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农民家庭与村社其他家族和非亲友之间的关系

由于缺乏血缘、亲缘等媒介进行维系，因此，关系强度较为脆弱且缺乏韧性。事实上，在缺少结

构性力量维系、系统性规则联结的非同一家族、非亲友关系中，人情的往来和社会的交往更倾向

于作为维护社会团结、和谐、降低互相侵犯攻讦的工具性手段和妥协性方法。因此，在地权稳定

性缺位的村庄环境中，农民家庭通过构建、扩大和巩固与其他家族、非亲友群体之间的人情来往

和交往密度，形成地权享益的“化干戈为玉帛”，可以成为减少地权侵犯，强化地权安全性、稳

定性和排他性的有益选择。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CLDS每两年开展一次对中国城乡的动态追踪调查，样本

覆盖了全国 29个省份（不包括西藏、海南和港澳台地区），对村庄社区结构、家庭状况和劳动力

特征进行系统监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和稳定性。CLDS2018年数据集共包括 368份村

居社区问卷，13 501份家庭问卷，16 537份劳动力个体问卷。鉴于本文所关注的是农地产权与农

村社会交往的研究主题，故截取农村样本数据。由于CLDS 2018年数据对追踪样本仅统计了近一

年发生的农地调整情况，且农地确权变量出现很大程度缺失，为获得更为详尽的地权稳定性数

据，笔者与 2016年数据进行匹配得到更为准确全面的农地产权数据，最终获得全国 161个村庄

3 072个农户 4 596个农民样本。在经验分析中，由于存在各变量的数据缺失，因此，最终各个模

型的观测样本会有所不同。

（二）变量设置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村社交往频率，主要考察农民亲友间的圈内交往频率和非亲友间的

圈外交往频率，分别使用农民在村里亲友和非亲友办喜事过程中的送礼频率进行表征。礼尚往来

的人情关系是农村社会交往的典型形式［20］。但村庄中农民的社会交往存在不同的频率和强度，

反映出农户社会关系的可触及位置及其嵌入性资源的可达性［21］。考虑到人情支出规模能在很大

程度上度量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度［22］，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农户人情礼金支出重新刻画被解

释变量。此外，本文还从经济交易秩序的角度做进一步观察。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地权稳定性，用农地调整衡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长期存在的农地调整是

地权不稳定的核心触发因素。本文根据CLDS2018年问卷中“2003年至今，村里的土地是否调整

过”的问项结果刻画地权稳定性（调整=1；未调整=0）。并采用 2016年以来发生农地调整的情况

表征村庄近年来的地权稳定性（调整=1；未调整=0）。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根据土地调整的

发生途径从土地调整程度层面刻画地权稳定性（具体赋值为：不调整=1；利用机动地调整=2；
土地小调整=3；打乱重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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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村社交往频率、人情往来的其他变量。主要包括农民个体层面、家

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23-25］。其中，农民个体层面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变

量。家庭层面控制了家庭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特征和家庭社会保障水平等变

量。中国家庭传统的家长制决定了户主在家庭社会交往中发挥主导作用［26］，因此，本文控制了

户主特征的变量。人口统计学特征还包括家庭总人数、家庭男性比和家庭抚养比；家庭经济状况

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家庭社会保障水平包括家中参加新农合成员占比

和家中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成员占比。村庄层面控制了宗族状况、村庄总户数、村庄务农劳动

力占比、村庄耕地面积、村庄非农经济、村庄距县城距离和村庄地形（以山地为参照）等变量。

除此之外，还纳入了省份虚拟变量。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 量

圈内交往频率

圈外交往频率

农地调整

近年来农地调整

性 别

年 龄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政治面貌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婚姻状况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状况

户主政治面貌

家庭总人数

家庭男性比

家庭抚养比

家庭收入

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

新农合成员占比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成员占比

宗族状况

村庄总户数

村庄务农劳动力占比

村庄耕地面积

村庄非农经济

村庄距县城距离

平 原

丘 陵

定义及衡量

村里亲友办喜事送礼频率（极少去=1；少部分去=2；大
部分去=3；全部去=4）
村里非亲友办喜事送礼频率 （极少去=1；少部分去=2；
大部分去=3；全部去=4）
2003年以来村庄是否发生过农地调整（调整=1；未调整=0）
2016年以来村庄是否发生过农地调整（调整=1；未调整=0）
男=1；女=0
用岁衡量

未婚=1；其他=0
高中及以上=1；高中以下=0
很差=1；差=2；一般=3；好=4；很好=5
中共党员=1；其他=0
男=1；女=0
用户主年龄（岁）衡量

未婚=1；其他=0
高中及以上=1；高中以下=0
很差=1；差=2；一般=3；好=4；很好=5
中共党员=1；其他=0
家庭人口总数（人）

家庭男性成员人数占比

家庭中16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成员占比

家庭年收入（元，取自然对数）

是=1；否=0
家庭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成员占比

家庭中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成员占比

村庄中是否有宗祠祠堂（是=1；否=0）
村庄中的总户数（户，取自然对数）

村庄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占比

村庄中耕地总面积（亩，取自然对数）

村庄是否有非农经济（是=1；否=0）
村庄距县城距离（千米，取自然对数）

是否平原（是=1；否=0）
是否丘陵（是=1；否=0）

均 值

3.153

2.362
0.273
0.189
0.474

49.031
0.069
0.148
3.471
0.043
0.924

53.649
0.014
0.131
3.519
0.084
5.064
0.514
0.335
9.027
0.447
0.849
0.536
0.695
6.302
0.661
7.315
0.240
2.956
0.481
0.255

标准差

0.865

1.098
0.445
0.391
0.499

12.601
0.253
0.355
1.023
0.202
0.264

10.295
0.118
0.337
1.002
0.278
2.042
0.151
0.247
2.544
0.497
0.315
0.447
0.460
0.753
0.340
1.672
0.427
0.854
0.500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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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的均值分别为 3.153和 2.362，表明亲友间圈内交

往频率总体处于“大部分去”“全部去”之间，非亲友间圈外交往频率总体处于“少部分去”“大

部分去”之间，这意味着村庄整体的亲友间的圈内交往频率要高于非亲友间的圈外交往频率，呈

现“差序格局”特征。超过 1/4的样本所在村庄 2003年以来发生过农地调整，少于 1/5的样本所

在村庄2016年以来发生过农地调整，可见农地调整和重新分配在中国农村依然时有发生。

（三）描述性证据

基于CLDS2018年数据，表 2描述了不同地权稳定性状况下村庄农民的社会交往频率、人情

礼金支出和农地熟人交易情况的差异。由表 2可知，首先，相比于未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发生

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的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均更高。其次，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的

人情礼金支出更多，平均高出 590.808元。最后，发生地权调整的村庄内农地熟人交易更为盛

行。以上表明，地权稳定性缺位可能是强化农民社会交往频率、塑造村庄关系型社会形态和人格

化交易秩序的重要诱因。

表2 不同农地调整发生情况村庄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

变 量

发生农地调整

未发生农地调整

圈内交往频率
（1—4赋值）

3.237
3.106

圈外交往频率
（1—4赋值）

2.479
2.312

人情礼金支出
（元）

3 498.476
2 907.668

农地熟人流转
户数占比（%）

13.475
12.157

农地熟人流转
面积占比（%）

13.594
10.097

（四）模型构建与说明

本文旨在考察地权稳定性对村社成员交往关系和村庄社会形态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模型：

Yi = α0 + α1Ci + ∑
α j = 2

28 α jXij + ρi + εi （1）

其中，Yi为农民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Ci为农地调整，使用村庄农地调整发生及其发

生程度共同衡量。Xi为所有控制变量，j为控制变量的个数。ρi为省份虚拟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

并假定其满足正态分布。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排序变量，故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四、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3给出了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汇报了村庄的农地调整发生情况对村庄内农民圈内

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的影响。由表 3可知，农地调整均在 1%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村社农民

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这表明，在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内，农民不仅会提升与亲友的人

情交往频率，而且会构筑与村内非亲友群体之间更为密切的人情互动关系。这也验证了，农村地

权稳定性的长期缺位是中国乡村社会内部群体成员之间社会网络关系、人情交往格局形成的重要

诱因。村庄存在宗族会显著弱化农民圈内交往频率，强化农民圈外交往频率。可能的原因是，血

缘亲情的基础决定了宗族内部成员的权利纠纷往往可以遵循一套族规或秩序加以解决和处理，但

对非亲友间的利益竞争缺乏约束力。因此，宗族保护将减弱形式化的圈内交往频率，而基于权利

排他以提升圈外交往频率。村庄务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村庄会同时提升农民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

交往频率，村庄务农劳动力占比较高往往意味着土地及其农事活动的重要性提升，而农民基于土

地禀赋的竞争与排他关系决定了其开展并维系村社内的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率。此外还发现，村庄

距县城距离越远，农民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越高，其原因在于，在偏远村庄中往往非正

式制度和可自我实施的村庄私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发挥着保护权利、抵

御侵犯，强化生活稳定性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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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地调整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的影响

变 量

农地调整

性 别

年 龄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政治面貌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婚姻状况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状况

户主政治面貌

家庭总人数

家庭男性比

家庭抚养比

圈内交往频率

0.175***（0.060）
-0.049（0.046）
0.004（0.003）

-0.452***（0.153）
-0.093（0.080）
0.023（0.027）
0.156（0.119）
0.171*（0.092）
-0.003（0.003）
0.048（0.196）
0.149**（0.075）
0.008（0.028）
-0.110（0.085）
0.010（0.012）
0.328**（0.156）
-0.341***（0.096）

圈外交往频率

0.284***（0.055）
-0.140***（0.044）
0.005*（0.003）
-0.235（0.154）
-0.089（0.078）
0.054**（0.027）
-0.028（0.123）
0.004（0.085）
-0.001（0.003）
0.030（0.242）
0.106（0.076）
0.024（0.027）
-0.037（0.088）
0.010（0.012）
-0.032（0.150）
-0.068（0.089）

变 量

家庭收入

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

新农合成员占比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成员占比

宗族状况

村庄总户数

村庄务农劳动力占比

村庄耕地面积

村庄非农经济

村庄距县城距离

平 原

丘 陵

区域虚拟变量

观测值

Pseudo R2

圈内交往频率

0.009（0.009）
0.004（0.046）
0.232***（0.078）
0.119**（0.054）
-0.147**（0.072）
0.086**（0.040）
0.163*（0.095）
-0.033*（0.020）
0.166**（0.072）
0.060*（0.032）
-0.101（0.068）
0.009（0.068）

控制

2 845
0.060

圈外交往频率

0.013（0.009）
0.028（0.044）
0.112（0.076）
0.047（0.051）
0.126*（0.068）
-0.012（0.039）
0.313***（0.088）
-0.003（0.018）
0.063（0.066）
0.151***（0.031）
-0.001（0.067）
0.186***（0.069）

控制

2 845
0.066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考虑到有序Probit模型的参数只能从显著性程度和影响方向上给出有限信息，因此，本文进

一步计算出农地调整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取值概率的边际效应，如表 4所示。由表 4可知，首

先，发生农地调整的概率每增加 1个单位，村庄亲友办喜事极少去、少部分去、大部分去送礼的

概率分别平均减少 1.2%、2.1%和 3.6%，全部去送礼的概率平均增加 6.9%。其次，发生农地调整

的概率每增加 1个单位，村庄非亲友办喜事极少去和少部分去送礼的概率分别平均减少 8.7%和

2.6%，大部分去和全部去送礼的概率平均增加 3.8%和 7.5%。由此可见，边际效应的分析也验证

了上文分析的结论，虽然在两类群体中地权稳定性影响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地权稳定性对强化圈

内交往频率的程度更大。

表4 农地调整对圈内和圈外交往频率的边际效应

圈内交往频率

农地调整

圈外交往频率

农地调整

dy/dx

dy/dx

极少去

-0.012***（0.004）
极少去

-0.087***（0.017）

少部分去

-0.021***（0.007）
少部分去

-0.026***（0.005）

大部分去

-0.036***（0.012）
大部分去

0.038***（0.008）

全部去

0.069***（0.024）
全部去

0.075***（0.015）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本部分从近一年来的地权调整情况刻画地权稳定性，使用农地调整程度并加入全部控制变量

重新刻画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显示，①无论是农民的圈内交往频率还是圈外交往频率，农地调

整发生及其幅度越大的村庄，农民社会交往频率越高，从而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2.使用人情礼金支出重新刻画被解释变量

中国农村社会历来被视为是关系型社会，也普遍被称为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村社成员缔结

彼此熟识的关系网络，共享村社生活的基本秩序、常识和彼此建构生存的运行系统，由此生成并

存续人情关系的土壤［27］。中国传统社会中维系感情、搭建人情关联的重要媒介是节日或者婚丧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示，留存备索，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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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娶时互赠的礼品或金钱［28］。因此，村社关系网络密度往往可以使用人情随礼的金额进行表

征［29-30］。本部分使用CLDS2018年问卷中“礼品和礼金支出总额”作为农民社会关系网络密度的

代理变量并加入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控制变量重新刻画。估计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均在 5%的显

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人情礼金支出。这一估计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基本逻辑。

3.基于村社经济交易活动的考察

村社中的经济交易活动是中国农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中，土地经营权的交易最具代表性。

土地是农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命根子，地权交易的首要准则是保障地权的安全性和

收回的便利性。因此，以人情关系和声誉机制维系的熟人交易成为农民化解地权风险的优选形

式，人情规则成为农户间经济活动的重要规则，且血缘、地缘和亲情关系较紧密的主体往往成为

交易缔约的首选对象［31］。本部分使用农地熟人流转并加入村庄控制变量进一步考察地权稳定性

的行为响应。估计结果显示，农地调整会显著增加村内熟人流转主体数量和土地规模。从而表明

地权稳定性不足是村庄社会熟人交易形态存续的重要诱因。

五、内生性问题讨论和异质性分析

（一）内生性问题讨论

1.基于工具变量法的检验

本文引入农地调整变量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为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县内其他村

庄的农地调整率作为工具变量。理论上说，集聚层数据是合适的工具变量，同县其他村庄农地调

整的示范作用会影响到本村农地调整，但是，村庄是中国农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村庄组

织文化在村社成员的行为决策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长期聚居生活形成了村庄的基本秩序。

实际上，本村以外的村庄对于农民而言是不同的生活单位，并具有明显的行为差异与生活界限。

这意味着，本村农户的行为观念并不会直接受到其他村庄的影响，本村外其他村庄发生农地调整

也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本村农户的行为预期。因此，满足工具变量选择标准。由表 5可知，弱工具

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表明，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问题。工具

变量法的估计结果表明，相比于地权较为稳定的村庄，地权稳定性不足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高程度

的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这一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一致。

表5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检验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区域虚拟变量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圈内交往频率

0.283***

（0.053）
控制

控制

2 445.084***

圈外交往频率

0.223***

（0.050）
控制

控制

变 量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
工具变量

观测值

Wald χ2

圈内交往频率

1.700e+04
5.828***（0.309）

2 845
174.590***

圈外交往频率

2 845
160.180***

2.基于PSM法的估计

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重新估计农地调整对农

民交往频率的影响。（1）将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界定为实验组，将未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界定为

控制组。（2）根据表 1中控制变量，将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等因素纳入模型，

以保证可忽略性假设得到满足，并使用 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值。（3）由于不同匹配方法无优

劣之分且均会存在一定的测算误差，若使用多种匹配方式后获得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则意味着匹

配结果稳健，样本有效性良好［32］。因此，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进行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匹配策略，估计农地调整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如表 6所示。由表 6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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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农地调整会显著提升圈内交往频率和圈外交往频率。由此进一步验证上文估计结果稳健。

表6 基于PSM法的估计

变 量

圈内交往频率

匹配方式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ATT
0.149***（0.040）
0.172***（0.035）
0.167***（0.034）

变 量

圈外交往频率

匹配方式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ATT
0.307***（0.056）
0.391***（0.076）
0.386***（0.083）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农地调整发生机制的讨论

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民成员权的天赋性和公平性决定了赋权均分的必

然性，农地调整曾一度成为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33］。绝大多数农地调整是在人地关系发生变化

后对要素分配不平等的响应。这意味着，随着村庄新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增加，农地调整的需求

更为强烈，由此导致地权不稳定的潜在隐患。本部分仍沿用前文的估计模型，基于村庄人地关系

变动，从地权调整发生机制的角度进一步识别地权稳定性对农民社会交往关系的影响。表 7中村

庄新生和死亡人口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村庄人口变动确实提高了农民村社交往紧密度，并

且在加入村庄新生和死亡人口变量之后，解释变量依然具有正向显著性且估计系数变大。可能的解

释是，农地调整是一种地权“均分”机制，相对于未发生人口变动的村庄，人口变动诱发的人地关

系改变将提升农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动摇村庄地权的稳定状态，自然强化了地权调整对农民

村社交往频率的正向影响。

表7 基于村庄新生和死亡人口变动的讨论

变 量

农地调整

村庄新生和死亡人口

控制变量

区域虚拟变量

观测值

Pseudo R2

圈内交往频率

0.175***（0.060）

控制

控制

2 845
0.060

0.182***（0.062）
0.002**（0.001）

控制

控制

2 768
0.062

圈外交往频率

0.284***（0.055）

控制

控制

2 845
0.066

0.290***（0.058）
0.002**（0.001）

控制

控制

2 768
0.064

2.基于人地矛盾历史遗产的社会关系效应的考察

从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农村地权不稳定问题一直存在。千百年来农村地权不稳定

的历史沉淀和制度遗产也必然成为形塑农民经济社会交往秩序的核心因素。本文从经济史学的角

度，以中国历史土地集中度刻画人地矛盾以表征地区的地权稳定性。由表 8可知，无论是按照

6.670公顷农户占比衡量土地集中度（集中度 1）还是按照 3.335公顷占比衡量土地集中度（集中

度2），地权稳定性不足均会显著提升农民村社交往频率。

表8 历史土地集中度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的影响

变 量

集中度1（6.670公顷）

集中度2（3.335公顷）

控制变量

区域虚拟变量

观测值

Pseudo R2

圈内交往频率

0.367***（0.063）

控制

控制

2 201
0.057

0.220***（0.038）
控制

控制

2 201
0.057

圈外交往频率

0.514***（0.062）

控制

控制

2 201
0.084

0.309***（0.037）
控制

控制

2 201
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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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地权竞争性：知识资本和性别差异的力量

（1）知识资本在地权竞争中的力量强化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教育进入国家体制内工

作历来被视为是主要的社会价值和乡村追求的理想［34-35］，具有体制内就业成员的农户在农村社

会中往往享有较高声望、地位和权力，这不仅是一件荣耀的事，而且这种“炫耀性”的信号显示

能够强化利益博弈中的谈判优势。本文基于“受访者从事职业的类型”①的问项结果拟合出家庭

成员中是否有在国家体制单位就业的成员，分别对两类主体进行估计。由表 9可知，在无体制内

就业成员的农户中，农地调整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的影响与基准回归一致，但是，在有体制内就

业成员的农户中，农地调整并未表现出提升圈内交往频率的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体制内就

业所强化的地权竞争力量形成了对于村社交往以竞争地权的功能性替代。

表9 基于体制就业信号显示的功能性讨论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区域虚拟变量

观测值

Pseudo R2

有体制内就业成员

圈内交往频率

0.183（0.249）
控制

控制

229
0.191

圈外交往频率

0.481*（0.251）
控制

控制

229
0.148

无体制内就业成员

圈内交往频率

0.167***（0.065）
控制

控制

2 616
0.065

圈外交往频率

0.241***（0.059）
控制

控制

2 616
0.068

（2）男性是传统社会中力量和权力的象征。男性有着与生俱来的斗争优势，而且在传统文化

中，父系社会性质决定了男性在社会上具有较高地位、力量和权力，农户家庭在村落经济活动中

的竞争能力也主要由男性表达［36］。因此，拥有更多男性的农户家庭往往具有更强的地权竞争力量。

本文按照村庄农户家庭中成年男性的平均数将农户家庭分为高成年男性组和低成年男性组进行回

归，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在高成年男性组中，农地调整并未表现出对圈内交往频

率的显著强化作用，但依然会强化圈外交往频率，从而刻画出农村男性在地权竞争中的重要作用。

表10 基于男性力量在地权博弈中的功能性讨论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区域虚拟变量

观测值

Pseudo R2

高成年男性组

圈内交往频率

0.108（0.091）
控制

控制

1 403
0.071

圈外交往频率

0.453***（0.085）
控制

控制

1 403
0.081

低成年男性组

圈内交往频率

0.262***（0.085）
控制

控制

1 442
0.073

圈外交往频率

0.174**（0.078）
控制

控制

1 442
0.069

4.强化地权排他性：行政权威和法律赋权的力量

（1）行政权威强化地权排他性。中国农村不仅是充满非正式制度的社会单元，也是国家基层

治理的行政单元。随着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乡政”对“村治”的管制成为乡村治理的重

要导向。但是，就逻辑上而言，越是偏远的村落，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可能越大［37］。本部分使用

村庄是否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来刻画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强弱。由表 11可知，距离乡镇政府所在地

越远的村庄，农业调整将显著强化农民的村社交往频率。但是，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落中，农

地调整甚至会抑制农民村社关系网络的扩大。这是因为，基层行政权威不仅可以有效制约村庄地

① “受访者从事职业的类型”的问项包括：①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②国有/集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③集体企业、
村居委会等组织；④民营、私营企业；⑤外资、合资企业；⑥民办非企业、社团等社会组织；⑦个体工商户；无单位的类
型包括⑧务农；⑨自由工作者。本文将①—③界定为国家体制内工作，其他界定为非体制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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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侵犯，而且可以形成规范、有序且得以实施的正式规则和行动秩序。

表11 基于政府权威在地权博弈中功能性讨论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区域虚拟变量

观测值

Pseudo R2

村庄在乡镇政府所在地

圈内交往频率

-0.464（1.695）
控制

控制

303
0.129

圈外交往频率

-3.732**（1.598）
控制

控制

303
0.176

村庄远离乡镇政府所在地

圈内交往频率

0.266***（0.064）
控制

控制

2 542
0.069

圈外交往频率

0.319***（0.059）
控制

控制

2 542
0.066

（2）法治保护强化地权排他性。2009年试点并于 2013年推广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被

视为维护地权稳定与安全最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农地确权通过法律赋权的方式，以法律证书的形

式明确农户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地权的明晰与稳定将会弱化农民基于地权保护的非正

式力量缔结，尤其是基于强化地权排他性构筑的非亲友关系社会网络存续的基础被解构。由表

12可知，农地确权实施弱化了圈内交往频率，会显著降低圈外交往频率。农地确权与农地调整

是相对应的一组命题，表12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本文基本逻辑的科学性。

表12 农地确权对农民村社交往频率的影响

变 量

农地确权

控制变量

区域虚拟变量

圈内交往频率

-0.140（0.147）
控制

控制

圈外交往频率

-0.292**（0.119）
控制

控制

变 量

观测值

Pseudo R2

圈内交往频率

1 683
0.080

圈外交往频率

1 683
0.085

六、主要结论、进一步讨论和政策启示

长期以来，乡土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以熟人网络和人情关系为主要形态的生活单元，这样

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土地情节和地权含义，其形成、存续和演化的根源与农民的地权关系紧密

关联。笔者认为，地权稳定性缺位内含的地权风险和生存风险将激发农民构建村社人情关系，强

化家庭地权竞争力和排他性，这也是农村关系型社会形态得以形成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一）主要结论

相比于未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发生农地调整的村庄内的农民具有更高的亲友圈内交往频率

和非亲友圈外交往频率。随着农地调整程度的加剧，农民将显著强化村社亲友和非亲友的人情关

系。进一步证据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的历史遗产也将诱使农民与村社亲友、非亲友的人情往

来。此外，笔者还发现，家中有体制内就业人员和家庭拥有更多成年男性是强化农户地权竞争力

量的重要砝码，对农民开展的基于地权竞争的亲友圈内社交具有功能性替代。村庄距离行政中心

越近以及产权的法律保护可以有效强化农民地权排他性，从而弱化农民基于维护地权排他而构筑

的圈外社交关系。笔者强调，中国农民村社交往格局及其形成的关系型村社形态隐含着深刻的产

权经济学逻辑。其中，村社圈内交往和圈外交往具有不同的产权意蕴。

（二）进一步讨论

中国农村社会历来被视为是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熟人社会与关系社会，其形成不仅

是基于地理空间概念聚居而成的客观形态，而且农村社会群体生存韧性不足也是农民主动缔结关

系的重要诱因。尤其是，土地作为中国农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稳定性与安全性状态是影响

农民生存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农民维系村社交往的重要制度逻辑。但是，农村的熟人

社会形态并非截然二分，而表达为村庄内部的“差序格局”，村庄内部存在亲友群体和非亲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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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亲疏远近的“波纹”关系，农民的社交活动也包括亲友间的圈内交往和非亲友间的圈外交往。

从地权博弈的角度重新审视，两类交往具有不同的产权逻辑。实际上，农村地权的调整与分

配是基于村庄内部人地关系的存量分割，村社成员既是享益主体，也是竞争主体，还可能是地权

侵犯的潜在主体。基于“差序格局”的特征而言，农民主要维系着亲族和家族网络的合作互助模

式，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通过提升圈内交往频率、密切亲友交往关系，强化地权保护和竞

争力量。虽然，亲友在逻辑上也可能成为地权侵犯的主体，但家族内部的道德约束和群体性惩戒

规则往往会形成刚性制约机制。但非亲友就成为地权租值攫取的竞争对手和地权排他的主要对

象。提升圈外交往频率能够达成地权不被侵犯的隐性契约，形成产权的社会认同，提升产权强度

以强化地权排他性。因此，农民村社交往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产权意蕴。

基于农村土地产权竞争力量角度的观察，值得强调的是，在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并发挥重要

作用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男性与生俱来的斗争优势和男权社会的权力赋予，使得成年男性家

庭成员成为土地权利租值攫取及其保护的核心力量，这也打开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与农民生育性

别偏好关联性的逻辑密码。此外，教育作为乡土中国普遍的社会价值偏好，其具有的信号显示功

能也是强化地权保护力量的重要砝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

“学而优则仕”“读书改变命运”等传统教育观念生成、存续和传承的根源。

总之，农村社会的交往关系和内在逻辑是地权制度演化进程留给我们有益的社会资产和生存

财富。明晰地权边界、长期稳定地权已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地权制度改革的核心线索。随着村庄开

放，农民日益获得更为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外部发展权利，且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主

要收入，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不断弱化，由此可能带来的是，农民基于农地产权所联结的关系网

络将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撕裂和瓦解趋势。这些必须引起我们长期的观察和重视。

（三）政策启示

乡土中国的广大村庄在通常的研究中往往被定义为“熟人社会”或“人情社会”，其基本行

为逻辑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但是，中国的村庄一般由多个姓氏群体、不同宗族家族共同

聚居而成，族亲的边界将圈内和圈外划分为两类群体并遵循不同的社会交往逻辑。探究村社内部

不同群体的社会交往内含的联系和差别，将有助于识别村庄交往出现的问题，制定有效的策略以

实现乡村善治。本文的政策启示是：首先，稳定地权、明晰界定产权边界已成为中国农村地权制

度改革的核心线索。随着时间渐远、代际传承，农地调整与再分配将逐步成为历史，农地产权在

从调整走向稳定、从模糊走向明晰，从羸弱走向强化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密切的交往关系可能出现

一定程度的松动和撕裂，降低人情隐性契约的约束效率。这需要基层政府强化乡风传统管理和宣传，

开展村社集体活动以提升村民情感互动，维系并发扬村庄有益文化资源。其次，传统农村社会成员

的社会交往活动具有保护产权的行为逻辑，这也印证了推动地权法治化，提升农民产权强度的合理

性和合意性，因此，政府应坚持地权法治治理、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改革方向，形成农村土地禀赋

的国家法律赋权、村庄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相匹配的地权保障机制。最后，在乡土中国中，

读书重教一直是普遍的社会价值偏好，教育具有重要的信号显示作用，是强化农民家庭权利竞争

力量的重要砝码，因而国家应持续重视乡村教育，尤其要维护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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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lationship Effect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 Micro Study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of Farmers

GENG Peng⁃peng1, LUO Bi⁃lia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2. National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Summary：Understanding the basic logic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mong farmer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the core of ru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Land property rights  stability and safety are key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farmer  s life, being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logic for farmers to maintain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villages.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mong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extremely scarce,
especially the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within villages.

Using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farmers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this study adopts econometric
model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of farmers.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farmers in villages wher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insufficient have a higher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family and friend circle, as well as in non⁃family and non⁃
friend circle. As the in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tensifies, farmers will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non⁃family members in villages. Further study suggests that historical heritage with insufficient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lso stimulates farmers  human relations. In add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having family members
within the system and the number of adult males in the household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armers in competition for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have a functional substitute for farmers social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circle based on competition for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closer distance a village is to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can promote the exclusivity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so as to weaken the
external social relationships built by farmers for maintaining exclusiv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shaping soci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farm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exclusivity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essential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within farmers  family and friends circle and non⁃ family and non⁃ friend circle to
reveal the logic and basic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rural society. Second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s,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property rights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formation, survival, and evolution of the village for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China.
Key words：property rights system;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social communication radius; communication frequen⁃
cy; relationnal transactions; social relationship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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